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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3) （三）破产申请的受理 考生应注意掌握几个时间: （1）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出的破产申请后，应当依照破产法的

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受理。 （2）人

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在10日内通知债务人并且发布

公告。人民法院在收到债务人提交的债务清册后10日内，应

当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公告和通知中应当规定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的日期。 （3）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1个月内，

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逾期末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4）

人民法院对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无财产担保债权的申报，应当

分别登记。 （5）执行中程序的做法4点须掌握。 其一，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必

须中止，包括已经审结但尚未执行的，虽已开始执行但尚未

执行完毕等情况，由债权人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

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统一依破产程序受偿。此外，对债

务人财产的财产保全程序也应中止。 其二，以破产企业为债

务人的，尚未审结且另无连带责任人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当

终结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经债权确认程序后依破产程序受偿。 其三，以破产企业为债

务人的，尚未审结且另有连带责任人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当

中止诉讼、由债权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经债权确认程序后依破产程序受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原

案件恢复审理，债权人再追究连带责任人的民事责任。 其四

，以破产企业为债权人的经济纠纷案件，受诉人民法院不能

在3个月以内结案的，应当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由

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意见

》中对破产企业债务人的有关规定办理，解决债务问题。 在

人民法院发布破产案件公告之后，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只能向

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依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受

偿，不得再提起诉的诉讼，以保障破产案件的顺利审理。在

破产案件受理之后，债权人的个别追偿行为便为法律所限制

。 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进行过程中，受理案件的

人民法院获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当告知债务人

可以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以破产方式解决债务问

题。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债务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但债务人不申请破产的，人民法院不

得依职权在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宣告债务人破产，原

诉讼程序或执行程序应继续进行。 总之，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案件后，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无效，但是债务人正常

生产经营所必需的除外。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

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必须中止。 此点关键在于抓住破

产案件受理后其他一切债务清偿一律无效，其他民事执行一

律中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